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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2014年 03号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消防安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消防安全工作，预防和

杜绝火灾发生，切实维护实验室正常的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秩序，有效保

障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湖北省消

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验室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设立消防组织及责任人

第二条 消防安全责任要落实到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逐级签订安全防火责任书，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制。分管实验室消防安

全的领导为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各功能实验室、各平

台主要负责人和行政办公室负责人为本单位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相

关区域的消防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实验室各房间、各设备消防安全责任

人为直接责任人。

第三条 实验室设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统筹负责消防安全工作的规

划、组织、监督和落实工作。由实验室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消

防工作的实验室领导担任副组长，实验室领导班子成员、各功能实验室负

责人、微纳平台负责人、行政办公室负责人为消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消防安全直接责任人担任，各部门兼

职安全员、大楼物业负责人、义务消防队负责人为消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员。

第四条 各功能实验室、微纳平台、行政办公区域按照人数比例的 10%

（含学生）联合物业全体员工成立实验室义务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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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习，义务消防队员在选择时要考虑楼层分布。义务消防队员如有异动，

要及时递补。

第五条 各功能实验室指定两名兼职安全员，负责本功能实验室日常

安全检查和督导工作。

第六条 实验室采取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和节假日前后检查的方式，

检查结果和整改意见应以书面形式下达，限期整改。对于限期整改确有难

度的，应及时报送实验室协调处理。

第三章 各级消防组织职责

第七条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应急预案和年度消防工作计划，负责总结

年度消防安全工作。每月最后一个周五下午（如遇节假日调休，以实验室

办公室通知为准）集中组织开展一次消防检查，作为例行工作确定下来，

通报检查结果，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检查落实。

第八条 各功能试验室消防工作小组负责本实验室日常消防安全检

查，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活动，负责组织火灾逃生、应急演练等培训工作，

务必保证功能实验室师生熟知初期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灭火器存放地点

和使用方法、报警电话和正确报警方法、逃生方法、逃生通道、逃生路径

等。

第九条 各功能实验室兼职安全员每天巡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督促

整改落实，并将相关情况报办公室。

第十条 各功能实验室、各平台、行政办公室的每个房间要明确消防

责任人。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房间用途，不得擅自改造房间格局、变更水

电线路，如确有需要，必须报经实验室分管实验室建设的领导审核并报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每台设备要明确安全责任，设备管理和使用要规范，设备

负责人要详细制定设备使用说明、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措施。设备负责人

要明确设备使用年限，定期检查设备老化程度，及时提出更换申请。

第十二条 设备使用人在使用前要经设备负责人同意，并熟知设备使

用说明、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第一次使用前要通过培训，并

要求现场有人指导操作。



4

第十三条 实验室严禁违规使用热得快、烘鞋器、电热毯、电暖风、

电油汀等大功率用电器，严禁随意私接电线，严禁超负荷使用电器，严禁

长期不拔充电器插头，要定期检查并更换插线板，离开前务必关闭电源。

实验室内易燃、易爆物品和有毒危险品按照技支部设置的专门区域存放及

登记领用。

第十四条 实验室聘用的物业公司负责中控室实时监控。中控室 24小

时值班，每班两人，上岗人员必须持有消防安全上岗资格证，并会熟练操

作监控设备，能够在监控报警的第一时间判断发生紧急情况的部位（房间），

拉响警报器通知实验室内人员撤离，向物业负责人和消防部门报警。实验

室聘用的物业公司应按照消防要求，每天巡视实验室各区域早、中、晚各

一次，作好记录，发现不符合消防规定的情况及时处理并向技支部报告。

第十五条 实验室技支部负责灭火器材的定期检查和更换；负责保证

公共区域内消防设施完整有效，消防通道畅通，消防指示灯和指示牌清晰

明显，应急照明系统、机械排风送风系统、报警系统、广播系统处于良好

状态。

第十六条 义务消防队每季度组织开展消防演练或专业培训一次。若

遇火灾发生，义务消防队主动开展火灾扑救工作。

第四章 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统一部署。发生

火灾的部位或个人必须立即报警，视火灾情况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扑救，将

室内人员疏散到室外指定空地集中并清查人数，现场人员必须听从指挥和

调度。

第十八条 起火部门（各功能实验室、各平台、行政办公室）负责人

或值班人员应如实提供火灾发生确切地点、主要原因、火势、被困人员等

情况，配合公安、消防和保卫部门接受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

第十九条 实验室各级消防组织应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履行消防工作

任务，切实担负起消防安全工作。对于不配合、不履行、不落实、不整改

的部门和个人，要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对于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和违反消防安全制度的行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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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轻微的，对当事人和主管领导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将对相关责

任人予以行政纪律处分；造成恶劣后果的，交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

第二十一条 接到整改通知，无特殊原因未按期整改的，给予行政纪

律处分，并再次责令限期整改。第二次责令整改未按期完成或拒绝整改的，

实验室将停止供水、供电，对其个人提交学校消防办公室予以处理；如在

第二次责令整改期间，因未按要求及时整改引发火灾，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于整改确有困难的，应立即向实验室提出书面说明，

由实验室协调解决。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11月 18 日定为“光电国家实验室消防日”，每年此日开

展消防教育培训演练活动。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光电国家实验室消防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 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骆清铭 林 林

副组长：刘 洋

成 员：谢长生 曾绍群 杨海斌 付 玲 李宇航

张新亮 冯 丹 张智红 周 军 曾晓雁

夏金松 骆卫华

办公室主任：李宇航（兼）

办公室成员：各部门安全员、大楼物业负责人、义务消防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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